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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加資格 

 香港居民 

 就讀於參加中學學位分配辦法

的小學 

 從未獲派中一學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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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階段 

 自行分配學位  

 統一派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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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% 

約65% 

約5% 

自行分配學位 

統一派位 

重讀生學位 

學位的百分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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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行分配學位階段 

家長 

 如要申請，不得多於兩所參加派位的

中學，否則獲得自行分配學位的機會

將被取消 

 申請的中學不受地區限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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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學 

 根據訂定的收生準則及比重，             

自行取錄學生 

 準則必須公平、公正、公開及            

合乎教育原則 

 學校可設面試，但不准設筆試 

 

自行分配學位階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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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(樣本) 

每名學生獲發兩份申請表(只適用於申請參加派位中學；

不適用於申請非參加派位中學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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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 每份申請表共分為四聯，各聯均已預印學生的資料 

教育局

存根 
學校   
存根 

選校   
次序 

 在遞交申請前，家長應撕下及保留印有選校次序的第四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(家長毋須向中學申明選校次序) 

 家長應根據選校意願，在申請表的各存根上，填上申請中學名稱 

呂 祺 中 學 呂 祺 中 學 呂 祺 中 學 
呂 祺 中 學 

家長

存根 

  遞交方法: 必須在申請日期內親自遞交 (不接受郵寄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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呂祺 

中學 

呂祺 

中學 
1 0 1 1 0 1 1 0 1 呂祺 

中學 

呂 祺 中 學 呂 祺 中 學 呂 祺 中 學 

 家長應把申請表其餘三個相聯部分以及學校所需文件，直接交往申請中學； 
請出示學生的身份證明文件正本，以便中學查閱 

 如確定申請表的資料正確無誤，中學應在各存根上，蓋上學校編號及校印     
(能清晰顯示學校名稱) 

 家長應取回申請表的「家長存根」，以作確認 

 

申請表一經遞交，不可撤回、取消或更改選校次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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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行分配學位的配對 

家長 學校 教育局 

一個選擇 
(即選校次序1) 

或 

兩個選擇 
(即選校次序1及2) 

正取 
及 

備取 
名單 

 

 將家長的選校次序

和學校的正取及備

取名單作配對 

 按家長的選校次序

分配學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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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一派位階段 

扣除重讀生及自行分配學位後，學校

餘下的學位將用於統一派位： 

 10%用作甲部「不受學校網限制」 

(任何校網，包括學生所屬校網，

最多選三所中學) 

 90%用作乙部「按學校網」 (學生

所屬校網，最多選三十所中學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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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網的劃分 

全港按地方行政分界，共劃分為18個學校網，以便進行統一派位乙部   
「按學校網」的學位分配，學生所屬學校網為其就讀小學所在的地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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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網內的學校選擇 

為確保每一個學校網均有足夠學位  

應付統一派位的需求，各校網包括： 

本區所有參加派位的中學；及 

部分他區參加派位的中學＊ 

 

＊他區中學及其提供的學位每年 

       都可能會改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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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 無論有否申請自行
分配學位，均須在
五月初填寫及遞交
中一派位選擇學校
表格 

 可以在甲部和乙部
重複選填所屬學校
網的學校 

 切勿在同一部分  
重複同一學校選擇 

 切勿在乙部只選填
數間心儀的學校，
這樣並不會增加獲
派有關學校的機會 

 學校應尊重家長的
選校意願 

 

中一派位選擇學校表格(樣本) 

甲部－不受

學校網限制 
(參閱「不受

學校網限制

選校手冊」，

最多選三所) 

乙部－所屬

校網選擇

(參閱所屬

校網的「中

學一覽表」，

最多選三十

所) 

2010/2012 

B325698X 

F 6A SHEUNG CHUN PO 

12345 

LUI KEE PRIMARY SCHOOL 

2010/201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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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一派位分配準則 

 學生派位組別* 

(全港派位組別) 

 家長選校意願    

(最多三個) 

 隨機編號 # 

 學生派位組別* 

(學校網派位組別) 

 家長選校意願 

 (最多三十個) 

 隨機編號 # 

甲部 
不受學校網限制 

乙部 
學生所屬學校網 

#  隨機編號：用以決定同一派位組別的學生獲分配學位的次序，如某一

所中學的學位求過於供，隨機編號較小的學生會先獲分配學位 

*  派位組別：是因應「中學學位分配辦法」下的派位程序，將所有參加

派位學生在小五下學期和小六上、下學期的校內成績調整和轉化後，

平均劃分為三個派位組別，以便決定學生主要的派位次序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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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一派位 
電腦程序 

電腦會先為每名學生編配一個隨機編
號，用以決定同一派位組別學生獲分
配學位的先後次序 

電腦會首先處理甲部不受學校網限制
的學校選擇；然後才處理乙部按學校
網的學校選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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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 電腦先處理全港第一派位組別學生的

學校選擇 

 再處理全港第二派位組別的學校選擇 

 最後是全港第三派位組別的學校選擇 

 電腦在完成處理所有學生在甲部的學

校選擇後，才會處理未獲派位學生乙

部的選擇 

 

   甲部：派位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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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部：派位程序 

 當學校網第一派位組別的學生均獲分

配學位後 

 電腦再按同一程序處理學校網第二派

位組別學生的派位 

 最後是學校網第三派位組別學生的派

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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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長選校資料 

   

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

中學概覽 (2011年12月上旬派發) 

教育局 

 申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手冊 

(2011年12月上旬派發) 

 中學一覽表及不受學校網限制選校手冊 

(2012年4月中旬派發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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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/2012年度行事曆 
（2011/12學年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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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年10月28日 派發中學學位分配辦法  
 簡介單張及光碟 

2011年12月7日 派發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 
 及相關文件 

2012年1月3日至 各參加派位中學在同一期間接受 

1月20日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 

2012年3月/4月 個別中學進行面試甄選學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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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年4月19日  派發中一派位選擇學校表格

    及相關文件 

2012年5月3日   學校遞交家長已填妥的 

    中一派位選擇學校表格 

2012年7月10日      公布中學學位分配結果 

2012年7月12日及13日 學生往獲派中學註冊 

2012年7月17日  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 

註： 小學領取派位結果的日期為7月9日，如當日上午，教育局因八號預警/八號或以上熱帶

氣旋警告信號生效而宣布學校停課，學校領取派位結果的工作將改為7月10日，公布

派位結果日期相應由7月10日改為7月11日。如在公布派位結果當日(即7月10日)上午，

教育局因八號預警/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因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而

宣布學校停課，派位結果將改為下一個上課日公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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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詢 
網址  

教育局(www.edb.gov.hk) ：主頁 > 幼稚園、 

小學及中學教育 > 教育制度 > 學位分配系統 

> 中學學位分配辦法 
 

電話 

一般查詢 2832 7740 / 2832 7700 

 

地址 

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69 號 

呂祺教育服務中心 2 字樓 203 室 

 

http://www.edb.gov.hk/index.aspx?nodeID=2&langno=2

